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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公布2026年度江门市基本医疗
保险（含生育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和医保待遇清单制度，根据《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的通知》（江府办〔2023〕1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关于公布2026年度江门市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医保待遇标准》）。现就《医保待遇标准》起草说明如下:
一、文件起草背景
为贯彻执行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进一步完善全市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稳步提升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根据《管理办法》中关于“市医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局、市税务局等部门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金收支等实际情况，对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筹资标准、待遇标准、基金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事项等提出调整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的规定，结合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基金收支等实际情况，拟定2026年度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待遇标准。
二、起草内容说明
《医保待遇标准》主要明确我市2026年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待遇标准等。
（一）住院待遇方面：
1.暂不调整职工医保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根据《管理办法》中“在基本医疗保险年度内累计最高支付限额（叠加职工大病保险）不低于本市上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8倍”的规定，并结合《关于江门市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公告》，江门市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02392元，职工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含大病保险）应不低于102392×8=819168元。目前，我市职工医保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大病保险）为82万元（其中住院统筹为58万元，大病保险为24万元），因此，拟暂不调整2026年职工医保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2.暂不调整居民医保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根据《管理办法》中“在基本医疗保险年度内累计最高支付限额（叠加居民大病保险）不低于上上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倍”的规定，结合《2024年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门市2024年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00元，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含大病保险）应不低于43000×8=344000元，目前，我市居民医保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大病保险）为54万元，已超出规定标准，2026年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拟暂不调整。
3.动态调整参保人居民医保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通知》（粤医保规〔2024〕9号）规定，设置连续参保激励和基金零报销激励机制。自2025年起，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800元；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800元。两项激励额度可累加。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激励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我市大病保险原封顶线的20%。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断保之后再次参保的，连续参保年数重新计算。
（二）普通门诊待遇方面：
1.暂不调整职工医保普通门诊月度最高支付限额。根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关于江门市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公告》的公布数据，拟暂不调整职工医保普通门诊
月度最高支付限额。
2.暂不调整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结合我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及居民医保医疗费用收支情况，拟暂不调整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3.将单独支付药品费用纳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医保药品单独支付保障工作的通知》（粤医保发〔2023〕24号）的相关规定，并参考周边地市的做法，从2026年起，将普通门诊发生的单独支付药品费用纳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按照现行大病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在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统筹的基础上，加上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单独支付药品费用纳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将进一步降低参保群众的大额医疗费用负担。

（三）生育保险待遇方面：
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7号），对于职工生育医疗费用不能直接结算的，可以向参保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零星报销，具体支付标准由各地市制定。结合我市近两年生育住院医疗费用支出情况，拟合理提高我市2026年度不能直接结算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的支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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